修订说明

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率，筑牢资金安全防线，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拟(以下简称“省直中心”)对原《湖南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失信行为管理办法》中认定和处理在省直中心违规缴存、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原因
原规范性文件即将过期，结合实际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失信行为管理办法》。
二、修订思路和原则
以原《湖南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失信行为管理办法》（湘管发〔2021〕26号见附件4）为基础，在保持政策文件框架、结构不变动情况下，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对认定和处理在省直中心违规缴存、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的相关内容修订到位。
3、 调整的内容
1.增加了公告送达的规定：第十一条增加：省直中心按照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通讯地址、联系人等信息无法送达的，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告告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未提交异议申请的，视为无异议。
2.完善了异议申请与复核的相关内容：第十二条增加：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事实、理由不充分或未提供相应证据的，不予采纳，并说明理由。
3.增加了将失信行为上传征信系统的限制性规定。第十五条（四）由”省直中心可以将失信人失信行为信息上传至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纳入个人征信管理体系”修改为：“省直中心在事先告知失信人本人后可以将失信人失信行为信息上传至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纳入个人征信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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